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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兴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相关事项的 

专项核查报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兴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或“兴源环境”）

于 2025 年 8 月 25 日向贵所报送了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并于 2025

年 12 月 9 日收到贵所出具的《关于受理兴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通知》（深证上审〔2025〕251 号），于 2025 年 12 月 26

日收到《关于兴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

（审核函〔2025〕020083 号）（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发行人和甬兴证

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保荐机构”或“保荐人”）就《审核问询函》所列相

关事项进行了专项核查，并报告如下： 

一、说明本次发行是否符合《国务院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

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24〕10 号）中“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等的

要求，以及是否符合高质量发展的导向 

2024 年 4 月，国务院出台《国务院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

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24〕10 号），鼓励上市公司提高发展质量，

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增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进一步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 

兴源环境本次向控股股东定向发行股票，将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和偿

还借款，是控股股东为公司纾困的重要举措，体现了其对上市公司发展的支持。

本次发行有利于改善公司的经营状况，提升公司的抗风险能力，也有利于公司和

中小股东的整体利益，符合“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的政策要求及高质量发展的政

策导向。具体分析如下： 

（一）公司所处行业属于政策支持行业 

公司目前主营业务涵盖环保装备制造、环境综合治理和储能与双碳三大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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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行业为“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N77）”，不涉及产能过剩行业、不属于

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制定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5 年版）》中的禁止准入

类或许可准入类项目，不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本）》中的淘

汰类、限制类产业，不存在需要取得主管部门意见的情形。因此，公司主营业务

属于国家产业政策鼓励方向，本次发行满足《注册办法》第三十条关于符合国家

产业政策和板块定位的规定。 

（二）公司经营业绩已有所改善 

公司 2021 年至 2024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3,603.39 万元、

-55,214.13 万元、-98,974.11 万元和-30,226.20 万元；2025 年 1-9 月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804.53 万元，较上年同期-16,798.11 万元的亏损大幅改善。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业绩实现较大幅度减亏，2024年度较2023年减亏69.46%，

较 2022 年减亏 45.26%；2025 年 1-9 月经营业绩较上年同期减亏超 50%。公司亏

损主要由高额的财务费用和历史工程项目结算亏损造成，在股东支持以及公司各

项举措实施下，前述亏损因素的影响正在减弱，公司经营业绩已有所改善。 

我国环保产业已建立起多层级、跨部门的协同监管体系，形成了以生态环境

部为核心，国家工信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发改委等多部门协作的全

链条治理结构。在环保装备制造领域，国家工信部主导行业转型升级，2025 年

发布的《促进环保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绿色化、智能化导向；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负责标准认证体系建设，推动强制性认证标准（GB/T）

修订，与生态环境部联合推进产品质量监管。压滤机作为环保装备制造行业中的

关键固液分离设备，受到多项国家产业政策的鼓励与支持，双碳相关的节能改造、

绿色制造与低碳转型项目亦受益于财政与投资政策支持，随着国家对环保事业的

日益重视，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力度的加大，环境治理行业发展前景良好。 

在国家产业政策扶持的背景下，公司经营业绩逐步改善，未来发展规划符合

绿色化、智能化的产业导向，本次发行将助力上市公司进一步改善经营状况，发

挥上下游产业链协同效应，为产业发展增添动力，符合“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等

的要求。 

（三）本次发行是控股股东为上市公司纾困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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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末，锦奉科技成为公司控股股东，宁波市奉化区国有资产管理中心

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认购是控股股东锦奉科技为上市公司纾困的重要举措，

是锦奉科技履行国资控股股东担当，缓解上市公司当前资金困难、为上市公司纾

困的重要举措，也是后续上市公司逐步缓解困境、扭亏为盈的关键。 

（四）本次发行有利于增强控股股东控制权，有利于上市公司整体利益 

本次认购前，锦奉科技持有上市公司 193,894,674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12.48%，

其一致行动人天倚道新弘 18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天倚道晨雨传祺贰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合计持有公司 70,678,800 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4.55%。锦奉科技及其

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264,573,474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7.03%。本次全

额认购后，锦奉科技将持有上市公司 433,894,674股股份，持股比例上升为 24.19%，

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数量不变，锦奉科技与其一致行动人将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28.13%股权。本次认购完成后，控股股东锦奉科技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将进一步

得到巩固，有利于国资控股股东助力上市公司系列举措的持续推进，也有利于上

市公司经营决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为上市公司的持续经营提供了保障。 

因此，本次认购是控股股东保障上市公司以及中小股东利益的重要举措，有

利于增强控股股东控制权，也有利于上市公司整体利益。 

综上，本次发行可为经营业绩改善中的上市公司补充现金流及化解部分债务，

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符合《国务院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

发展的若干意见》中“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等的要求。本次发行亦将提升上市公

司发展质量，有助于上市公司的未来发展，提升企业投资价值，符合“促进实体

经济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导向。 

（五）核查程序与核查结论 

1、核查程序 

本保荐机构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阅发行人本次发行财务状况、经营状况、募集资金用途等的相关资

料； 

（2）查阅《国务院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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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国发〔2024〕10 号）的政策文件及相关解读文件。 

2、核查结论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本次发行符合《国务院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

干意见》（国发〔2024〕10 号）中“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等的要求，符合高质

量发展的导向。 

二、本次已建、在建和拟建项目是否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本）》中淘汰类、限制类产业，是否属于落后产能，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在建项目及拟建项目。已

建项目不属于淘汰类、限制类产业，不属于落后产能，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具体

分析如下： 

（一）发行人本次已建、在建和拟建项目不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24 年本）》中的淘汰类、限制类产业，不属于落后产能 

公司主营业务涵盖环保装备制造、环境综合治理和储能与双碳三大板块。公

司环保装备制造板块主要产品为压滤机及农牧装备，该板块涉及的建设项目主要

为兴源环保的压滤机建设项目以及淄博新牧的数字化、智能化设备建设项目；环

境综合治理业务涵盖水利疏浚、污水治理、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修复、园林景观以

及咨询设计等多个领域，报告期内公司环境综合治理业务包括工程项目业务和

PPP 项目运营维护业务两类，其中，工程项目业务主要模式包括施工承建、EPC、

PPP 等，施工承建和 EPC 项目中，公司及子公司主要提供施工方面的服务，不

存在作为建设主体的建设项目。PPP 项目中，公司及其子公司主要提供山水林田

湖草生态修复工程、市政园林改造工程以及污水处理厂的建设与运维等；储能与

双碳板块主要包括储能、碳市场开发业务以及能源数字化业务，该板块涉及的建

设项目主要为储能电站项目。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在建及拟建项目，发行人

及其控股子公司已建项目基本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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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建设单位 具体比对情况 

是否属于

淘汰类、限

制类产业 

1 

年产 800 台大中型隔膜

压滤机及技术研发中心

建设项目 

兴源环保 

“第一类 鼓励类”之“四

十二、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

综合利用”之“节能技术开

发应用” 

否 

2 
年产 2000 台压滤机建设

项目 

“第一类 鼓励类”之“四

十二、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

综合利用”之“节能技术开

发应用” 

否 

3 
年产 35 万套数字化、智

能化设备项目 

淄博新牧 

“第一类 鼓励类”之“十

四、机械”之“关键轴承” 
否 

4 空气过滤器项目 不属于限制类、淘汰类产业 否 

5 
年产 20 万套数字化、智

能化装备项目 
不属于限制类、淘汰类产业 否 

6 

杞县葛岗专业园区污水

处理厂（杞县第三污水

处理厂） 

杞县水美 

“第一类 鼓励类”之“四

十二、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

综合利用” 

否 

7 
青田县江北污水处理厂

提标改造工程 
青田水美 否 

8 梧州市第三污水处理厂 梧州兴源 否 

 

9 

大悟县开发区及行政文

化区污水主管网工程 

大悟兴源 

否 

10 
大悟县主城区及阳平工

业园污水处理工程 
否 

11 
大悟县高铁新城污水处

理工程 
否 

12 

遵义市播州区南部污水

处理厂提标改造及扩建

工程 

遵义杭播源 否 

13 
临海市桃渚镇污水处理

厂一期工程 

临海兴源 

否 

14 
临海市桃渚镇污水处理

厂提标改造项目 
否 

15 
临海市永丰镇污水处理

厂一期工程 
否 

16 
临海市永丰镇污水处理

厂提标改造项目 
否 

17 
临海市河头镇污水处理

厂一期工程 
否 

18 
临海市河头镇污水处理

厂提标改造项目 
否 

19 
临海市括苍镇污水处理

厂一期工程 
否 

20 
临海市括苍镇污水处理

厂提标改造项目 
否 

21 
临海市沿江镇污水处理

厂一期工程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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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建设单位 具体比对情况 

是否属于

淘汰类、限

制类产业 

22 
临海市沿江镇污水处理

厂提标改造项目 
否 

23 
临海市小芝镇污水处理

厂一期工程 
否 

24 

巴东县野三关污水处理

厂改扩建及配套污水管

网建设工程 

兴东水务 

否 

25 

巴东县神农溪污水处理

厂改建及配套污水管网

建设工程 

否 

26 

巴东县溪丘湾乡平阳坝

社区污水处理厂及配套

污水管网建设工程 

否 

27 

巴东县沿渡河镇污水处

理厂改扩建及配套污水

管网建设工程 

否 

28 

巴东县金果坪乡污水处

理厂及配套污水管网建

设工程 

否 

29 

巴东县清太坪镇污水处

理厂及配套污水管网建

设工程 

否 

30 

巴东县茶店子镇污水处

理厂及配套污水管网建

设工程 

否 

31 

巴东县大支坪镇污水处

理厂及配套污水管网建

设工程 

否 

32 

巴东县东瀼口镇污水处

理厂及配套污水管网建

设工程 

否 

33 

巴东县绿葱坡镇污水处

理厂及配套污水管网建

设工程 

否 

34 

巴东县水布垭镇污水处

理厂及配套污水管网建

设工程 

否 

35 

巴东县信陵镇营沱污水

处理厂改扩建及配套污

水管网建设工程 

否 

36 
诏安县城东污水处理厂

及配套管网建设工程 
漳州兴源 否 

37 

遵义市播州区龙坪等 10

个乡镇污水处理工程

（铁厂镇) 遵义杭播源 

否 

38 
遵义县龙坑镇污水处理

厂升级改造工程 
否 



7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建设单位 具体比对情况 

是否属于

淘汰类、限

制类产业 

39 

遵义市播州区鸭溪等 9

城镇污水处理提标改造

工程（乌江镇） 

否 

40 
遵义市播州区土寨污水

处理厂工程建设项目 
否 

41 

遵义市播州区龙坪等 10

个乡镇污水处理工程

（新民镇） 

否 

42 

遵义市播州区龙坪等 10

个乡镇污水处理工程

（西坪镇） 

否 

43 

遵义市播州区龙坪等 10

个乡镇污水处理工程

（洪关乡） 

否 

44 

遵义市播州区龙坪等 10

个乡镇污水处理工程

（茅栗镇） 

否 

45 

遵义市播州区鸭溪等 9

城镇污水处理提标改造

工程（枫香镇） 

否 

46 

遵义市播州区龙坪等 10

个乡镇污水处理工程

（龙坪镇） 

否 

47 

遵义市播州区鸭溪等 9

城镇污水处理提标改造

工程（三合镇） 

否 

48 

遵义市播州区龙坪等 10

个乡镇污水处理工程

（平正乡） 

否 

49 

遵义市播州区鸭溪等 9 

城镇污水处理提标改造

工程（鸭溪镇） 

否 

50 

遵义市播州区龙坪等 10

个乡镇污水处理工程

（泮水镇） 

否 

51 

遵义市播州区龙坪等 10

个乡镇污水处理工程

（马蹄镇） 

否 

52 

遵义市播州区龙坪等 10

个乡镇污水处理工程

（三岔镇） 

否 

53 

遵义市播州区鸭溪等 9

城镇污水处理提标改造

工程（团溪镇） 

否 

54 

遵义市播州区鸭溪等 9

城镇污水处理提标改造

工程（尚嵇镇）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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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建设单位 具体比对情况 

是否属于

淘汰类、限

制类产业 

55 

遵义市播州区鸭溪等 9 

城镇污水处理提标改造

工程（乐山镇） 

否 

56 

遵义市播州区鸭溪等 9

城镇污水处理提标改造

工程（石板镇） 

否 

57 

凤 阳 基 地

15MW/45MWh 储能电

站项目 

滁州嘉储科技

有限公司 

“第一类 鼓励类”之“四、

电力”之“新型电力系统技

术及装备” 

否 

58 

湖州碧水源环境科技有

限公司（德清水厂）

0.75MW/3.5MWh 储能

电站能源管理 EMC 

嘉兴嘉储科技

有限公司 

否 

59 

嘉 兴 嘉 冶

540KW/2.16MWh 储能

电站合同能源管理 EMC 

否 

60 

宁 波 市 久 创 新 材 料

0.3MW/0.645MWh 储能

项目 

否 

61 

佛山市南海雅基铝型材

厂 0.2MW/0.43mwh储能

电站 

否 

62 

余 姚 市 华 谊 不 锈 钢

0.3MW/0.645MWh 储能

项目 

否 

63 

广州白云信达反光材料

0.4MW/2MWh 的储能电

站 

否 

64 
广 州 中 利 玩 具

1MW/2MWh 储能项目 
否 

65 
广 州 信 雅 金 银

0.5MW/1MWh 储能项目 
否 

66 

嵊州市乾丰机械有限公

司 0.4MW/0.86MWh 储

能项目 

否 

67 

江苏泰兴市川达塑业有

限公司 300KW/645KWh

储能项目 

否 

68 

嘉储-亿电充（上海）新

能 源 有 限 公 司

0.2MW/0.43MWh 储能

项目 

否 

69 

安 徽 凤 阳

18.975MW/55MWh 储能

项目 

滁州嘉储科技

有限公司 
否 

70 
青田水美水务有限公司

0.2MW/0.43MWh 储能

嘉兴嘉储嘉兴

嘉储科技有限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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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建设单位 具体比对情况 

是否属于

淘汰类、限

制类产业 

电站 公司 

由上表可见，发行人已建项目均不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

本）》中的淘汰类、限制类产业。 

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通知》（国发（2010）7

号）、《关于印发淘汰落后产能工作考核实施方案的通知》（工信部联产业（2011）

46 号）、《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3）41

号）、《关于利用综合标准依法依规推动落后产能退出的指导意见》（工信部联

产业（2017）30 号）等相关规定，国家淘汰落后产能集中在电力、煤炭、钢铁、

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有色金属、焦炭、造纸、制革、印染等行业，发行人

已建项目不属于前述行业，不属于落后产能。 

（二）发行人建设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发行人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

借款，不涉及具体投资项目建设。截至本报告签署日，发行人不存在在建、拟建

建设项目，已建建设项目如前文所述均不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本）》中的淘汰类、限制类产业，不属于落后产能。同时，近年来，我国各主

管机关多次出台政策鼓励环保装备制造、环境综合治理和储能行业发展，主要产

业政策如下： 

年份 政策名称 主要内容 

压滤机相关业务 

2025 
《促进环保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的若干意见》 

国家通过推动技术攻关、完善标准体系、强

化推广机制以及支持企业“走出去”，全面

提升环保技术装备产业链的技术水平、产业

化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2024 
《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

转型的意见》 

推动传统产业绿色低碳改造升级。大力推动

钢铁、有色、石化、化工、建材、造纸、印

染等行业绿色低碳转型，推广节能低碳和清

洁生产技术装备，推进工艺流程更新升级。 

2021 
《环保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行动

计划 2022-2025 年》 

到 2025 年，行业技术水平明显提升，一批

制约行业发展的关键短板技术装备取得突

破，高效低碳环保技术装备产品供给能力显

著提升，充分满足重大环境治理需求。行业

综合实力持续增强，核心竞争力稳步提高，



10 

年份 政策名称 主要内容 

打造若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培育一

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细分领域的制造业

单项冠军企业，形成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

融通发展的新格局，多元化互补的发展模式

更加凸显。环保装备制造业产值力争达到

1.3 万亿元。 

2013 
《关于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的意

见》 

在高端装备领域，加快增材制造、柔性成型、

无损检测和拆解等关键再制造技术创新与

产业化应用，推动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装

备开展再制造。在环保装备领域，针对新污

染物治理等新需求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持续遴选发布能效“领跑者”、水效“领跑

者”、再生资源规范条件企业、环保装备规

范条件企业、工业废水循环利用试点企业园

区等，从工业全过程深挖能源资源节约潜

力。 

农牧设备相关业务 

2025 年 
《关于实施好 2025 年农业机械报

废更新补贴政策的通知》 

结合实际将自行确定的报废更新补贴农机

种类范围上限由 6 个提高至 12 个，进一步

加大耗能高、污染重、安全性能低的老旧农

机淘汰力度，加快先进适用、节能环保、安

全可靠农业机械的推广应用，持续推进农业

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和农业绿色发展。 

2023 年 

《关于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2023 年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部署的

实施意见》 

以集约高效为目的来开展设施畜牧业。深入

开展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创建，因地制宜发

展楼房养猪、叠层高效养禽等立体养殖，加

快环境控制、自动饲喂等先进适用装备应

用。 

2023 年 
《全国现代设施农业建设规划

（2023-2030 年）》 

加快建设现代设施农业，促进设施农业集约

化、标准化、机械化、绿色化、数字化发展，

以基础设施现代化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夯

实农业强国建设基础。到 2030 年，全国现

代设施农业规模进一步扩大，畜牧养殖规模

化率达到 83%。 

2022 年 
《“十四五”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

规划》 

明确到 2025 年，全国农机总动力稳定在 11

亿千瓦左右，设施农业、畜牧养殖、水产养

殖和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率总体达到 50%

以上。 

2022 年 
《关于印发“十四五”推进农业农

村现代化规划的通知》 

推进机械装备与养殖工艺融合，提升畜牧水

产养殖主要品种、重点环节、规模养殖场以

及设施农业的机械化水平。推动绿色环保农

机应用。加强机耕道、场库棚、烘干机塔等

配套设施建设，发展“全程机械化+综合农

事”等农机服务新模式。 

2020 年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畜牧业高

质量发展的意见》 

提升畜牧业机械化水平，制定主要畜禽品种

规模化养殖设施装备配套技术规范，推进养

殖工艺与设施装备的集成配套。落实农机购

置补贴政策，将养殖场（户）购置自动饲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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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政策名称 主要内容 

环境控制、疫病防控、废弃物处理等农机装

备按规定纳入补贴范围。 

环境综合治理相关业务 

2025 年 《美丽城市建设实施方案》 

加强城市生活污水管网建设和运行维护，建

设城市污水管网全覆盖样板区。有序推进城

区建设“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美丽河湖，

实现城区水环境长治久清。 

2023 年 《国家水网建设规划纲要》 

结合国家、省区市水安全保障需求，加强国

家重大水资源配置工程与区域重要水资源

配置工程的互联互通，推进主要支流和中小

河流综合治理、区域河湖水系连通和引调排

水工程建设，形成城乡一体、互联互通的省

市县水网体系，改善河湖生态环境质量，提

升水资源配置保障能力和水旱灾害防御能

力。 

2023 年 
《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清洁小流域建

设的指导意见》 

围绕保护修复流域河湖水生态系统，复苏河

湖生态环境，实施河道、沟道、塘坝等水系

综合整治。有条件的地方紧密结合中小河流

治理、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幸福河湖

建设，推进河道清障、清淤疏浚、岸坡整治、

水源涵养、水土保持、河湖管护以及生物过

滤带、河岸绿化等。推广生态高效水生植物，

提升河湖及其周边生物多样性，维护河流健

康生命，打造安全畅通的河湖水系和亲水宜

人的水美景观。 

2021 年 
《“十四五”重点流域水环境综合

治理规划》 

该规划针对长江、黄河、珠三角等重点流域

水污染突出问题，明确水质达标、生态修复、

基础设施提升等治理目标，强调区域协同与

流域统筹，推动环保企业在流域内开展水治

理、生态工程和环境咨询等综合服务。 

2020 年 
《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

导意见》 

该文件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提出构建

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

众广泛参与的“多元共治”环境治理格局，

明确要求健全环境法规标准体系、完善执法

监管机制，推动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

代化，是推动环境服务行业向第三方治理、

环境托管和平台化运营转型的重要政策基

础。 

2018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建立水质目标责任体系，完善污水治理、水

资源保护和跨区域流域治理机制，强调政

府、企业和排污单位的协同治理责任。 

2015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作为我国环境保护的基础性法律，确立了

“预防为主、源头治理、公众参与、损害担

责”的基本原则，要求政府、企业和公众共

同履行环保责任，构建全面环境治理体系。 

储能业务 

2024 年 
《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行动方案

（2024-2027 年）》 

打造一批系统友好型新能源电站。整合源储

资源、优化调度机制、完善市场规则，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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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政策名称 主要内容 

典型场景下风电、光伏电站的系统友好性

能。改造升级一批已配置新型储能但未有效

利用的新能源电站，建设一批提升电力供应

保障能力的系统友好型新能源电站，提高可

靠出力水平，新能源置信出力提升至 10%以

上。 

2022 年 
《关于进一步推动新型储能参与电

力市场和调度运用的通知》 

该通知明确新型储能可独立参与电力市场，

参与调度服务，并鼓励建立合理价格机制及

提供财政政策支持，促进储能技术的市场化

与规模化发展。 

综上，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建设项目均不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24 年本）》中的淘汰类、限制类产业，不属于落后产能，符合国家产业政

策。 

（三）核查程序和核查结论 

1、核查程序 

本保荐机构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获取并查阅发行人已建、在建及拟建项目清单； 

（2）查阅比对《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本）》《国务院关于进一

步加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通知》（国发（2010）7 号）等文件； 

（3）查阅环保装备制造、环境综合治理以及储能行业相关的研究报告、政

策文件。 

2、核查结论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在建及拟建项目，已建项

目不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本）》中的淘汰类、限制类产业，

不属于落后产能，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三、发行人主要产品是否属于《环境保护综合名录（2021 年版）》中规定

的“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如属于“高环境风险”产品，是否符合满足

环境风险防范措施要求、应急预案管理制度健全、近一年内未发生重大突发环

境事件等要求；如属于“高污染”产品，是否符合满足国家或地方污染物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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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及已出台的超低排放要求、达到行业清洁生产先进水平、近一年内未因环

境违法行为受到重大处罚等要求。 

（一）发行人主要产品不属于《“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名录（2021

年版）》中规定的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 

公司主营业务涵盖环保装备制造、环境综合治理和储能与双碳三大板块。发

行人主要产品为压滤机、农牧设备等。经对比《“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名

录（2021 年版）》，发行人主要产品均不在其列示的“高污染、高环境风险”

产品目录范围内，不属于《“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名录（2021 年版）》

中规定的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 

（二）核查程序和核查结论 

1、核查程序 

（1）查阅《“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名录（2021 年版）》等文件； 

（2）查阅发行人主营业务及主要产品。 

2、核查结论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发行人主要产品不属于《“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名录（2021 年版）》

中规定的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 

四、发行人已建、在建和拟建项目是否满足项目所在地能源消费双控要求，

是否按规定取得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意见，发行人的主要能源资源消耗

情况以及是否符合当地节能主管部门的监管要求 

（一）发行人已建、在建和拟建项目是否满足项目所在地能源消费双控要

求，是否按规定取得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意见 

1、国家层面能源消费双控有关规定 

国家相关能源消费双控政策主要规定如下： 

序号 法规/政策名称 发文单位 发文时间 能源消费双控要求具体内容 

1 
《中华人民共和

国节约能源法》 

全国人大

常委会 
2018.10 

下列用能单位为重点用能单位： 

（一）年综合能源消费总量一万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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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法规/政策名称 发文单位 发文时间 能源消费双控要求具体内容 

煤以上的用能单位； 

（二）国务院有关部门或者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指

定的年综合能源消费总量五千吨以上不

满一万吨标准煤的用能单位。 

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办法，由国务院

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

门制定。 

重点用能单位应当每年向管理节能工作

的部门报送上年度的能源利用状况报

告。能源利用状况包括能源消费情况、

能源利用效率、节能目标完成情况和节

能效益分析、节能措施等内容。 

2 

《固定资产投资

项目节能审查和

碳排放评价办法》 

国家发改

委 
2025.07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意见是项目

开工建设、竣工验收和运营管理的重要

依据。政府投资项目，建设单位在报送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前，需取得节能审

查机关出具的节能审查意见。企业投资

项目，建设单位需在开工建设前取得节

能审查机关出具的节能审查意见。未按

本办法规定进行节能审查，或节能审查

未通过的项目，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

已经建成的不得投入生产、使用。 

国家发展改革委核报国务院审批（核准）

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审批（核准）的固定

资产投资项目，以及年综合能源消费量

（建设地点、主要生产工艺和设备未改

变的改建和技术改造项目按照建成投产

后年综合能源消费增量计算，其他项目

按照建成投产后年综合能源消费量计

算，电力折算系数按当量值，本条下同）

10,000 吨标准煤及以上（或年煤炭消费

量 10,000 吨及以上）的固定资产投资项

目，除应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审查的，其

节能审查由省级节能审查机关负责。其

他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其节能审查权限

由省级节能审查机关依据实际情况自行

决定，禁止将高耗能高排放项目节能审

查权限下放至县级节能审查机关。对节

能降碳相关指标进展滞后、专业力量不

足、审查质量偏低的省级以下地区，省

级节能审查机关应及时调整或暂停其节

能审查权限。 

年综合能源消费量不满 1000 吨标准煤

且年煤炭消费量不满 1000 吨的固定资

产投资项目，涉及国家秘密（保密事项

范围及密级应由具备定密权限的机关、

单位确定）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以及用

能工艺简单、节能潜力小的行业（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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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法规/政策名称 发文单位 发文时间 能源消费双控要求具体内容 

行业目录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制定公布并

适时更新）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可不

单独编制节能报告。相关项目应按照相

关节能标准、规范建设，节能审查机关

对项目不再单独进行节能审查，不再出

具节能审查意见。 

3 

《完善能源消费

强度和总量双控

制度方案》 

国家发改

委 
2021.09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切实加强对

能耗量较大特别是化石能源消费量大的

项目的节能审查，与本地区能耗双控目

标做好衔接，从源头严控新上项目能效

水平，新上高耗能项目必须符合国家产

业政策且能效达到行业先进水平。未达

到能耗强度降低基本目标进度要求的地

区，在节能审查等环节对高耗能项目缓

批限批。 

4 
《新时代的中国

能源发展白皮书》 

国务院新

闻办公室 
2020.12 

能源消费双控是指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

双控制度，具体而言，按省、自治区、

直辖市行政区域设定能源消费总量和强

度控制目标，对重点用能单位分解能耗

双控目标，开展目标责任评价考核。 

2、发行人生产项目所在地能源消费双控有关规定及发行人已建、在建、拟

建项目取得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意见的情况 

根据国家有关节能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及政策性文件的规定，我国固定

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以属地管理为原则，根据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年综合能源

消费量或年煤炭消费量的不同进行分类管理，针对达到/超过规定量的固定资产

投资项目进行节能审查。 

根据特许经营权协议以及 PPP 项目合同，遵义市播州区城镇污水处理工程

建设 PPP 项目、巴东县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及市政基础设施改造与完善 PPP 项目

以及福建省诏安县城东污水处理厂 B0T 项目的环评以及能评等前期工作由业主

方负责。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公司及子公司建设项目节能审查意见办理及取得情况具

体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所在地 节能审查意见 

1 
年产 800 台大中型隔膜压滤机及技术研

发中心建设项目 浙江省杭州市 
余经能评（2011）40 号 

2 年产 2000 台压滤机建设项目 余经能评（2012）12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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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所在地 节能审查意见 

3 年产 35 万套数字化、智能化设备项目 

山东省淄博市 

无需办理 

4 空气过滤器项目 无需办理 

5 年产 20 万套数字化、智能化装备项目 无需办理 

6 
杞县葛岗专业园区污水处理厂（杞县第

三污水处理厂） 
河南省开封市 

汴发改资源〔2015〕272

号 

7 青田县江北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 浙江省丽水市 无需办理 

8 梧州市第三污水处理厂 广西省梧州市 
梧审批节能字〔2018〕2

号 

9 
大悟县开发区及行政文化区污水主管网

工程 

湖北省孝感市 

无需办理 

10 
大悟县主城区及阳平工业园污水处理工

程 
无需办理 

11 大悟县高铁新城污水处理工程 无需办理 

12 临海市桃渚镇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 

浙江省台州市 

无需办理 

13 临海市永丰镇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 无需办理 

14 临海市河头镇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 无需办理 

15 临海市括苍镇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 无需办理 

16 临海市沿江镇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 无需办理 

17 临海市小芝镇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 无需办理 

18 临海市河头镇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项目 无需办理 

19 临海市桃渚镇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项目 无需办理 

20 临海市括苍镇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项目 无需办理 

21 临海市永丰镇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项目 无需办理 

22 临海市沿江镇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项目 无需办理 

23 凤阳基地 15MW/45MWh 储能电站项目 安徽省滁州市 

无需办理 

24 

湖州碧水源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德清水

厂）0.75MW/3.5MWh 储能电站能源管理
EMC 

浙江省湖州市 

25 
嘉兴嘉冶 540KW/2.16MWh 储能电站合

同能源管理 EMC 
浙江省嘉兴市 

26 
宁波市久创新材料 0.3MW/0.645MWh储

能项目 
浙江省宁波市 

27 
佛 山 市 南 海 雅 基 铝 型 材 厂

0.2MW/0.43mwh 储能电站 
广东省广州市 

28 
余姚市华谊不锈钢 0.3MW/0.645MWh储

能项目 
浙江省宁波市 

29 
广州白云信达反光材料 0.4MW/2MWh

的储能电站 广东省广州市 

30 广州中利玩具 1MW/2MWh 储能项目 



17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所在地 节能审查意见 

31 广州信雅金银 0.5MW/1MWh 储能项目 

32 
嵊 州 市 乾 丰 机 械 有 限 公 司

0.4MW/0.86MWh 储能项目 
浙江省绍兴市 

33 
江 苏 泰 兴 市 川 达 塑 业 有 限 公 司

300KW/645KWh 储能项目 
江苏省泰州市 

34 
嘉储-亿电充（上海）新能源有限公司

0.2MW/0.43MWh 储能项目 
上海市 

35 安徽凤阳 18.975MW/55MWh 储能项目 安徽省滁州市 

36 
青 田 水 美 水 务 有 限 公 司

0.2MW/0.43MWh 储能电站 
浙江省丽水市 

（1）项目 3-5 主要消耗能源为电、水，项目 3 年能源综合消费量为电 450

万千瓦时，折标准煤 554 吨；项目 4 年能源综合消费量为电 26 万千瓦时，用水

量为 1,080m
3
/a，合计折标准煤 32 吨；项目 5 年能源综合消费量为电 400 万千瓦

时，用水量为 1,350m
3
/a，合计折标准煤 492 吨。根据建设时点行之有效的《山

东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实施办法》（鲁发改环资〔2018〕93 号）规定，

“年综合能源消费量不满 1000 吨标准煤，且年电力消费量不满 500 万千瓦时的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以及用能工艺简单、节能潜力小的行业（具体行业目录由国

家发展改革委制定并公布）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应按照相关节能标准、规范建设，

不再单独进行节能审查,节能审查机关不再出具节能审查意见。不需要进行节能

审查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建设单位可不编制单独的节能报告，需在项目可行性

研究报告或项目申请报告中对能源消费情况、能源利用情况、节能措施情况和能

效水平进行分析，并应结合能源消费情况出具《不单独进行节能审查的固定资产

投资项目能耗说明和节能承诺》，列明项目年综合能源消费量、年电力消费量等

内容，依据相关节能标准、规范建设。”项目 3-5 因年耗能均未达 1,000 吨标准煤

且年电力消费量 500 万千瓦时以上，无需单独履行节能审查程序，已取得《不单独进

行节能审查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能耗说明和节能承诺》。 

（2）项目 7 已取得青田县发展和改革局出具的《青田县江北污水处理厂提

标改造工程项目节能审查情况说明》，“青田县水美水务有限公司的江北污水处

理厂提标改造工程项目（项目代码 2016-331121-46-01-033178-000），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办法》《固

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和碳排放评价办法》等，项目年综合能源消费量小于

1000 吨标准煤的，无需单独进行节能审查，无需出具节能审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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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 9-11 合计年综合能源消费量为 348.19 吨标准煤；项目 18-22 主要

能源资源消耗为电力，年综合消费量分别为 22.6 万千瓦时、49.46 万千瓦时、27.6

万千瓦时、28.30 万千瓦时、79.13 万千瓦时，折标准煤分别为 27.78 吨、60.79

吨、33.93 吨、34.74 吨、97.26 吨。根据建设时点行之有效的《固定资产投资项

目节能审查办法》（2016 年第 44 号令）规定，“年综合能源消费量不满 1000

吨标准煤，且年电力消费量不满 500 万千瓦时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以及用能工

艺简单、节能潜力小的行业（具体行业目录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制定并公布）的固

定资产投资项目应按照相关节能标准、规范建设，不再单独进行节能审查。”项

目 9-11、18-22 因综合能源消费量不满 1,000 吨标准煤，且年电力消费量不满 500

万千瓦时，无需单独进行节能审查。 

（4）项目 12-17 主要能源资源消耗为电力，年能源综合消费量分别为 215

万千瓦时、143 万千瓦时、122 万千瓦时、139 万千瓦时、210 万千瓦时、93 万

千瓦时，折标准煤分别为 619 吨、412 吨、351 吨、400 吨、605 吨、268 吨。根

据建设时点行之有效的《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办法》（2014

年修正本）规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包括新建、改建和扩建项目，下同）节

能评估按照项目设计年综合能源消费总量实行分类管理：（一）年综合能源消费

总量三千吨标准煤以上（电力折算系数按等价值，下同）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应当单独编制节能评估报告书；（二）年综合能源消费总量一千吨标准煤以上不

满三千吨标准煤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应当单独编制节能评估报告表；（三）年

综合能源消费总量一千吨标准煤以下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应当填写节能登记

表。”项目 12-17 主要能源资源消耗为电力，因年综合能源消费总量不满 1,000

吨标准煤，无需单独进行节能审查，已按规定办理了节能登记。 

（5）项目 24-36，投运后具体能源资源消耗数据如下： 

项目名称 投运时间 消耗能源 
年均能源

资源消耗 

凤阳基地 15MW/45MWh 储能电站项目 2025/3/5 
电力（万千瓦时） 308.61 

折标准煤（吨） 379.28 

湖州碧水源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德清水厂）

0.75MW/3.5MWh 储能电站能源管理 EMC 
2023/11/6 

电力（万千瓦时） 24.81 

折标准煤（吨） 30.49 

嘉兴嘉冶 540KW/2.16MWh 储能电站合同能 2023/12/16 电力（万千瓦时） 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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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投运时间 消耗能源 
年均能源

资源消耗 

源管理 EMC 折标准煤（吨） 16.24 

宁波市久创新材料 0.3MW/0.645MWh 储能项

目 
2024/1/9 

电力（万千瓦时） 4.73 

折标准煤（吨） 5.81 

佛山市南海雅基铝型材厂 0.2MW/0.43mwh 储

能电站 
2024/1/15 

电力（万千瓦时） 2.96 

折标准煤（吨） 3.64 

余姚市华谊不锈钢 0.3MW/0.645MWh 储能项

目 
2024/1/9 

电力（万千瓦时） 4.83 

折标准煤（吨） 5.94 

广州白云信达反光材料 0.4MW/2MWh 的储能

电站 
2024/1/9 

电力（万千瓦时） 9.55 

折标准煤（吨） 11.74 

广州中利玩具 1MW/2MWh 储能项目 2024/1/16 
电力（万千瓦时） 14.39 

折标准煤（吨） 17.69 

广州信雅金银 0.5MW/1MWh 储能项目 2024/1/17 
电力（万千瓦时） 8.62 

折标准煤（吨） 10.59 

嵊州市乾丰机械有限公司 0.4MW/0.86MWh

储能项目 
2024/6/28 

电力（万千瓦时） 34.09 

折标准煤（吨） 41.90 

江苏泰兴市川达塑业有限公司

300KW/645KWh 储能项目 
2024/5/11 

电力（万千瓦时） 5.18 

折标准煤（吨） 6.37 

嘉储-亿电充（上海）新能源有限公司

0.2MW/0.43MWh 储能项目 
2024/5/27 

电力（万千瓦时） 0.51 

折标准煤（吨） 0.63 

安徽凤阳 18.975MW/55MWh 储能项目 2025/9/5 
电力（万千瓦时） 405.74 

折标准煤（吨） 498.65 

青田水美水务有限公司 0.2MW/0.43MWh 储

能电站 
2025/7/1 

电力（万千瓦时） 3.76 

折标准煤（吨） 4.62 

根据建设时点行之有效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国家发展改

革委第 44 号令）《安徽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实施办法》（皖发改环资

规〔2023〕1 号）《广东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实施办法》（粤发改资环

〔2018〕2268 号）《江苏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实施办法》（苏发改规

发〔2017〕1 号）《上海市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实施办法》（沪府规〔2022〕

13 号）规定，“年综合能源消费量不满 1000 吨标准煤，且年电力消费量不满 500

万千瓦时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不再单独进行节能审查”，经测算，项目

24-36 年综合能源消费量未达 1,000 吨标准煤，且年电力消费量未达 500 万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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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以上，无需单独履行节能审查程序。 

此外，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子公司不存在因违反节能审查相关法律、法规，而被认

定为严重失信主体的失信记录或行政处罚记录。 

综上，发行人已建项目已按规定取得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意见，满足

项目所在地能源消费双控要求。 

（二）发行人的主要能源资源消耗情况以及是否符合当地节能主管部门的

监管要求 

发行人主要能源资源为电力、水、柴油、汽油等，报告期内主要能源资源消

耗情况如下： 

能源种类 项目 
2025 年 

1-9 月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电 
消耗量（万千瓦时） 3,401.33 4,223.81 4,604.81 4,476.68 

折标准煤（吨） 4,180.23 5,191.06 5,659.31 5,501.84 

水 
消耗量（万吨） 26.21 37.26 42.61 38.22 

折标准煤（吨） 67.39 95.79 109.56 98.26 

柴油 
消耗量（吨） 2,287.88 2,191.17 1,094.89 1,685.90 

折标准煤（吨） 3,333.67 3,192.75 1,595.36 2,456.52 

汽油 
消耗量（吨） 28.88 44.98 49.47 54.69 

折标准煤（吨） 42.50 66.18 72.79 80.48 

折合标准煤合计（吨） 7,623.79 8,545.78 7,437.03 8,137.10 

营业收入（万元） 70,943.11 105,111.62 73,179.36 135,451.40 

平均能耗（吨标准煤/万元） 0.11 0.08 0.10 0.06 

国家单位 GDP 能耗（吨标准煤/万元） 未公布 0.53 0.55 0.56 

注 1：根据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2589-2020），电力折标准煤系数取 0.1229kgce/kWh，

新水折标准煤系数取 0.2571kgce/t，柴油折标准煤系数取 1.4571kgce/kg，汽油折标准煤系数

取 1.4714kgce/kg。 

注 2：上表所引用的我国单位 GDP 能耗数据来源于 Wind。 

报告期内，发行人平均能耗远低于我国单位 GDP 能耗水平，符合国家节能

减排的政策理念。经查询信用中国等网站，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节能相关的违

规信息，亦不存在被当地能源主管部门行政处罚的情况，主要能源资源消耗情况

符合当地节能主管部门的监管要求。 

（三）核查程序与核查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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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核查程序 

本保荐机构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阅发行人已建项目当地相关政策性文件； 

（2）获取并查阅发行人已建项目能源资源消耗情况、节能审查意见等相关

资料； 

（3）获取并查阅发行人主要能源资源消耗情况、专项信用报告等； 

（4）查阅国家单位 GDP 能耗。 

2、核查结论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发行人已建项目满足项目所在地能源消费双控要求，已按规定取得固定资产

投资项目节能审查意见，发行人的主要能源资源消耗情况符合当地节能主管部门

的监管要求。 

五、本次募集资金是否存在变相用于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的情形 

（一）本次募集资金不存在变相用于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的情形 

根据生态环境部发布的《关于加强高耗能、高排放建设项目生态环境源头防

控的指导意见》（环环评〔2021〕45 号），“‘两高’（高耗能、高排放）项目暂

按煤电、石化、化工、钢铁、有色金属冶炼、建材等六个行业类别统计，后续对

‘两高’范围国家如有明确规定的，从其规定”。此外，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部门关于发布<工业重点领域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2023 年版）>的通知》

《工业重点领域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所约束的领域包括纺织业、造纸和纸

制品业、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化学纤维

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等大类行业下部分小类。 

发行人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

借款，不涉及具体投资项目建设，发行人主营业务涵盖环保装备制造、环境综合

治理和储能与双碳三大板块。依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

发行人主营业务所处行业为“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N77）”，依据上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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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的规定，不属于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发行人已建项目亦不在高耗能、高排

放范围内，因此，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不存在变相用于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的情形。 

（二）核查程序与核查结论 

1、核查程序 

本保荐机构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阅比对《关于加强高耗能、高排放建设项目生态环境源头防控的指

导意见》《工业重点领域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等相关法规文件； 

（2）查阅发行人募集资金用途。 

2、核查结论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不存在变相用于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的情形。 

六、发行人最近 36 个月存在受到生态环境领域行政处罚的情况，是否构成

构成《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情形，是否构成刑法修正案（十

一）中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情形，或者是否存在导致严重环境污染，严重损害

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 

（一）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的相

关规定如下： 

法律法规 具体内容 

《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

第五十二条  

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

于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案件：  

（一）情况疑难复杂、涉及多个法律关系的；  

（二）拟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数额五十万元以上的

；  

（三）拟吊销许可证件、一定时期内不得申请行政许可的；  

（四）拟责令停产整治、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制从业、禁

止从业的；  

（五）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人认为应当提交集体讨论的其他案件

。  

集体讨论情况应当予以记录。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另有规定

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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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 具体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

案（十一）》涉及的《刑法》

第三百三十八条 

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

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处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七年以上有期

徒刑，并处罚金： 

（一）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等依法确定的重

点保护区域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

物、有毒物质，情节特别严重的； 

（二）向国家确定的重要江河、湖泊水域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

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情节特别严重的； 

（三）致使大量永久基本农田基本功能丧失或者遭受永久性破坏的； 

（四）致使多人重伤、严重疾病，或者致人严重残疾、死亡的。 

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二）发行人最近 36 个月存在受到生态环境领域行政处罚的情况 

序号 被处罚人 处罚单位 处罚时间 
处罚文书

文号 
处罚事由 处罚内容 

1 兴东水务 

恩施土家

族苗族自

治州生态

环境局 

2023/2/6 

恩州环罚

字〔2023〕

BD1 号 

兴东水务负责运营的巴东

县清太坪镇污水处理厂供

电所泵站格栅机及污水提

升泵未正常运行，泵站西

侧围墙外污水管道检查井

明显可见污水外溢，溢流

至排水渠后排入环境。 

罚款 10 万元 

2 兴东水务 

恩施土家

族苗族自

治州生态

环境局 

2024/12/20 

恩州环罚

字〔2024〕

BD3 号 

兴东水务在运营金果坪乡

污水处理厂过程中，一是

未按要求投加污水处理药

剂，二是将出水水质自动

监测设备的进水管线与采

样进水管道断开，插入装

有自制水样的塑料瓶中，

用自制水样代替实际水样

进行监测。 

罚款 27 万

元，对现场责

任人行政拘

留 10 日 

3 杞县水美 
开封市生

态环境局 
2023/4/4 

豫 0221环

罚 决 字

〔2023〕1

号 

杞县水美 2022 年 12 月 29

日 COD 浓度日均值超出

执行标准。 

罚款 30.88 万

元 

4 杞县水美 
开封市生

态环境局 
2024/5/7 

豫 0221环

罚 决 字

〔 2024〕

16 号 

杞县水美水解酸化池配套

安装的化学洗涤除臭装置

（碱液喷淋塔+酸液喷淋

塔）未开启，未采取措施

防止排放恶臭气体。 

罚款 37,829

元 

5 梧州兴源 
梧州市生

态环境局 
2024/10/12 

梧环罚字

〔 2024〕

23 号 

梧州兴源运营的梧州市第

三污水处理厂未保证其废

水排放口自动监测设备正

常运行。 

罚款 27,207

元 

6 漳州兴源 
漳州市生

态环境局 
2023/5/19 

闽漳环罚

〔 2023〕

漳州兴源运营的诏安县城

东污水处理厂总排口排放

对超过许可

排放浓度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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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被处罚人 处罚单位 处罚时间 
处罚文书

文号 
处罚事由 处罚内容 

59 号 的废水中污染物浓度超过

漳州兴源排污许可证中规

定的许可排放浓度、未按

照运行技术规范要求保证

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正常

运行。 

放污染物违

法行为处

208,335 元，

对未保证自

动监测设备

正常运行违

法行为处

24,822 元，共

计罚款

233,157 元 

7 漳州兴源 
漳州市生

态环境局 
2024/6/14 

闽漳环罚

〔 2024〕

163 号 

漳州兴源运营的诏安县城

东污水处理厂污水排放口

24小时混合水样化学需氧

量、氨氮、总氮超标排放。 

罚款 13.75 万

元 

8 漳州兴源 
漳州市生

态环境局 
2025/7/17 

闽漳环罚

〔 2025〕

127 号 

超标排放水污染物。 
罚款 15.9 万

元 

9 
遵义杭播

源 

遵义市生

态环境局 
2024/4/19 

遵播环罚

字〔2024〕

9 号 

遵义杭播源未及时启动水

污染事故应急方案，未采

取有关应急措施，在离线

清洗 1 号 MBR 膜组件时，

部分污水和清洗废水通过

雨水沟直排至厂区外小溪

沟。 

罚款 3.6 万元 

（三）发行人上述受处罚情况是否构成《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五十

二条规定情形，是否构成刑法修正案（十一）中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情形，或

者是否存在导致严重环境污染，严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 

如前文发行人最近 36 个月受到生态环境领域行政处罚情况具体内容所示，

发行人上述受到行政处罚类型为罚款，金额均未超过 50 万元，均未被作出吊销

许可证件、责令停产整治、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或是限制/禁止从业等处罚，

所受处罚事由不构成《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发行人已按要求足额缴纳罚款，积极完成整改，处罚机关已核实

并出具证明，该处罚不会对发行人整体业务开展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发行人上述受处罚行为不构成刑法修正案（十一）中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的

情形，不属于《注册办法》第十一条、《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 号》第二

项规定的存在导致严重环境污染、严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具体分析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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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兴东水务因违反环境保护方面法律法规规定受到的行政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三条第（三）项：“利用渗井、

渗坑、裂隙、溶洞，私设暗管，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水污染防

治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

门责令改正或者责令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 

兴东水务本次行政处罚适用了处罚标准中的最低档，且罚款金额为处罚区间

的最小值，违法情节较轻，罚款金额较小，且未被责令停业、关闭，不属于情节

严重的情形。此外，兴东水务已足额缴纳罚款并积极整改。 

2023 年 6 月 14 日，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出具《关于巴东兴东

水务有限公司生态环境行政处罚的情况》，确认兴东水务现已完成整改并缴纳罚

款。2025 年 6 月 6 日，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巴东县分局出具《证

明》，确认兴东水务已如期足额缴纳罚款并积极完成整改工作，未产生恶劣社会

影响。 

综上，兴东水务上述违法行为适用了处罚标准中的最低档，违法情节较轻，

且未导致严重环境污染、重大人员伤亡或者社会影响恶劣，当地主管部门已出具

相关证明，上述违法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行为。 

2、关于兴东水务因违反环境保护方面法律法规规定受到的行政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三条第（三）项：“利用渗井、

渗坑、裂隙、溶洞，私设暗管，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水污染防

治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

门责令改正或者责令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  

兴东水务未被处以责令停业、关闭的行政处罚，其受处罚事由不属于情节严

重的情形，其被处以罚款 27 万元的处罚，依据《湖北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

基准规定（2021 年修订版）》“表 11 以逃避监管方式违法排污行为的罚款幅度

裁定”的规定，处于裁量区间的较轻等级，适用了处罚标准中的最低档，违法情

节较轻。兴东水务已按规定积极整改，并足额缴纳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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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行政主管部门移送适用行政拘留环境违法案件暂行办法》第二条规定：

“本办法适用于县级以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或者其他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

责的部门办理尚不构成犯罪，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仍需要移送公安机关处

以行政拘留的案件。”兴东水务所涉该环境违法案件在受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上

述罚款处罚后，于 2025 年 1 月 20 日被移交至巴东县公安机关办理，2025 年 2

月 27 日，巴东县公安机关对金果坪乡污水处理厂现场负责人作出了行政拘留 10

日的处罚。受到处罚的违法行为虽从行为方式上看与污染环境罪规定的情形有相

似性，但根据该案件的处理情况，兴东水务相关违法行为尚不构成刑法修正案（十

一）中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情形，不属于犯罪行为。 

根据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巴东县分局于 2025 年 6 月开具的合规

证明：“巴东兴东水务有限公司已就前述行政处罚如期足额缴纳罚款并积极完成

整改工作，未产生恶劣社会影响。”说明该行为未造成严重污染环境的后果。 

综上，兴东水务上述违法行为适用了处罚标准中的最低档，违法情节较轻，

且未导致严重环境污染、重大人员伤亡或者社会影响恶劣，当地主管部门已出具

相关证明，上述违法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行为。 

3、关于杞县水美因违反环境保护方面法律法规规定受到的行政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三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责令限制生

产、停产整治，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

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二）超过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

过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水污染物的。” 

杞县水美本次行政处罚适用了处罚标准中的最低档，罚款金额处于裁量区间

的较轻等级，且未被责令停业、关闭，不属于情节严重的情形。此外，杞县水美

已足额缴纳罚款并积极整改。 

2023 年 5 月 22 日，开封市生态环境局杞县分局出具《证明》，确认杞县水

美上述环境违法行为情节一般，没有造成重大环境污染后果，而且对上述环境违

法行为进行了整改，不属于重大违法行为。2025 年 5 月 19 日，开封市生态环境

局出具《证明》，确认杞县水美接到处罚决定后已经按照开封市生态环境局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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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积极进行整改，并足额缴纳罚款，未产生恶劣社会影响。 

根据《审计报告》，杞县水美报告期内的主营业务收入及净利润占公司当期

合并口径相应财务指标的比例均远低于 5%，其对发行人主营业务收入和净利润

不具有重要影响，且上述违法行为未导致严重环境污染、重大人员伤亡或者社会

影响恶劣，根据《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 号》的规定，杞县水美的违法行

为可不视为发行人存在重大违法行为。 

综上，杞县水美当地主管部门已出具相关证明确认上述违法行为未导致严重

环境污染、重大人员伤亡或者社会影响恶劣，因此杞县水美的违法行为可不视为

发行人存在重大违法行为。 

4、关于杞县水美因违反环境保护方面法律法规规定受到的行政处罚 

根据《河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七十三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或者其他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责令改正，

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工整治或者停业整治：（一）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向大气排放恶臭气体的排污单位以及垃圾处

置场、污水处理厂，未按照规定设置合理防护距离，未安装净化装置或者采取其

他措施有效防止恶臭气体排放的。” 

杞县水美本次行政处罚适用了处罚标准中的最低档，罚款金额较小，违法情

节较轻，且不存在拒不改正的情形，未被责令停工整治或者停业整治。此外，杞

县水美已足额缴纳罚款并积极整改。 

2025 年 5 月 19 日，开封市生态环境局出具《证明》，确认杞县水美接到处

罚决定后已经按照开封市生态环境局的要求积极进行整改，并足额缴纳罚款，未

产生恶劣社会影响。 

根据《审计报告》，杞县水美报告期内的主营业务收入及净利润占公司当期

合并口径相应财务指标的比例均远低于 5%，其对发行人主营业务收入和净利润

不具有重要影响，且上述违法行为未导致严重环境污染、重大人员伤亡或者社会

影响恶劣，根据《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 号》的规定，杞县水美的违法行

为可不视为发行人存在重大违法行为。 

综上，杞县水美本次违法行为适用了处罚标准中的最低档，罚款金额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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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情节较轻并积极进行了整改，当地主管部门已出具相关证明，上述违法行为

未导致严重环境污染、重大人员伤亡或者社会影响恶劣，因此杞县水美的违法行

为可不视为发行人存在重大违法行为。 

5、关于梧州兴源因违反环境保护方面法律法规规定受到的行政处罚 

根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排污单位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 2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

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治：……（四）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安装、使用

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并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或者未保证污

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正常运行。” 

梧州兴源本次行政处罚适用了处罚标准中的最低档，罚款金额较小，违法情

节较轻，且不存在拒不改正的情形，未被责令停产整治。此外，梧州兴源已足额

缴纳罚款并积极整改。 

2025 年 5 月 19 日，梧州市生态环境局出具关于梧州兴源生态环境违法情况

的《说明》，确认该环境违法行为未造成环境事件等不良影响，且已经履行行政

处罚决定书规定的相关义务，暂未发现重大环境违法行为。 

综上，梧州兴源上述违法行为罚款金额较小，违法情节较轻，且未导致严重

环境污染、重大人员伤亡或者社会影响恶劣，当地主管部门已出具相关证明，上

述违法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行为。 

6、关于漳州兴源因违反环境保护方面法律法规规定受到的行政处罚 

根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排污单位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处 20

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排污许可证，报经有批准权的

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一）超过许可排放浓度、许可排放量排放污

染物”和第三十六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排污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 2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

停产整治：……（四）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安装、使用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

备并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或者未保证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

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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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兴源两项违法行为均适用了处罚标准中的最低档，且罚款金额均处于裁

量区间的较轻等级，未被吊销排污许可证、责令停业、关闭或停产整治，不属于

情节严重的情形。此外，漳州兴源已足额缴纳罚款并积极整改。 

2024 年 1 月 16 日，漳州市生态环境局出具关于反馈漳州兴源提请出具违法

情况说明的函，确认漳州兴源接到处罚决定后已按照漳州市生态环境局要求完成

整改，并足额缴纳罚款。 

2025 年 7 月 31 日，诏安县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出具《证明》，确认漳州兴

源为园区管辖范围内企业，漳州兴源最近三年所涉的环境违法很大程度上系由于

客观外在原因所导致，漳州兴源已在其自身能力范围之内尽其最大努力以保障出

水达标率，其本身不具有追逐非法利益而超标排放的主观恶性，相关违法情节较

轻且积极进行了整改，未导致严重环境污染的结果，未导致重大人员伤亡以及恶

劣社会影响。 

2025 年 8 月 5 日，漳州市诏安生态环境局出具《证明》，确认漳州兴源的

违法情节较轻，且立即改正了违法行为，未导致严重环境污染的结果，未导致重

大人员伤亡或恶劣社会影响，上述行为不构成重大违法行为，上述处罚不属于重

大行政处罚。 

综上，漳州兴源本次违法行为适用了处罚标准中的最低档，违法情节较轻并

积极进行了整改，且未导致严重环境污染、重大人员伤亡或者社会影响恶劣，当

地主管部门已出具相关证明，上述违法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行为。 

7、关于漳州兴源因违反环境保护方面法律法规规定受到的行政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三条第二项：“违反本法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责令限

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

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二）超过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或

者超过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水污染物的。” 

漳州兴源的违法行为适用了处罚标准中的最低档，且罚款金额处于裁量区间

的较轻等级，未被责令停业、关闭，不属于情节严重的情形。此外，漳州兴源已

足额缴纳罚款并积极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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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7 月 31 日，诏安县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出具《证明》，确认漳州兴

源为园区管辖范围内企业，漳州兴源最近三年所涉的环境违法很大程度上系由于

客观外在原因所导致，漳州兴源已在其自身能力范围之内尽其最大努力以保障出

水达标率，其本身不具有追逐非法利益而超标排放的主观恶性，相关违法情节较

轻且积极进行了整改，未导致严重环境污染的结果，未导致重大人员伤亡以及恶

劣社会影响。 

2025 年 8 月 5 日，漳州市诏安生态环境局出具《证明》，确认漳州兴源的

违法情节较轻，且立即改正了违法行为，未导致严重环境污染的结果，未导致重

大人员伤亡或恶劣社会影响，上述行为不构成重大违法行为，上述处罚不属于重

大行政处罚。 

综上，漳州兴源本次违法行为适用了处罚标准中的最低档，违法情节较轻并

积极进行了整改，且未导致严重环境污染、重大人员伤亡或者社会影响恶劣，当

地主管部门已出具相关证明，上述违法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行为。 

8、关于漳州兴源因违反环境保护方面法律法规规定受到的行政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三条第二项：“违反本法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责令限

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

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二）超过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或

者超过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水污染物的。” 

漳州兴源的违法行为适用了处罚标准中的最低档，且罚款金额处于裁量区间

的较轻等级，未被责令停业、关闭，不属于情节严重的情形。 

2025 年 7 月 31 日，诏安县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出具《证明》，确认漳州兴

源为园区管辖范围内企业，漳州兴源最近三年所涉的环境违法很大程度上系由于

客观外在原因所导致，漳州兴源已在其自身能力范围之内尽其最大努力以保障出

水达标率，其本身不具有追逐非法利益而超标排放的主观恶性，相关违法情节较

轻且积极进行了整改，未导致严重环境污染的结果，未导致重大人员伤亡以及恶

劣社会影响。 

2025 年 8 月 5 日，漳州市诏安生态环境局出具《证明》，确认漳州兴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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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情节较轻，且立即改正了违法行为，未导致严重环境污染的结果，未导致重

大人员伤亡或恶劣社会影响，上述行为不构成重大违法行为，上述处罚不属于重

大行政处罚。 

综上，漳州兴源本次违法行为适用了处罚标准中的最低档，违法情节较轻并

积极进行了整改，且未导致严重环境污染、重大人员伤亡或者社会影响恶劣，当

地主管部门已出具相关证明，上述违法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行为。 

9、关于遵义杭播源因违反环境保护方面法律法规规定受到的行政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九十三条：“企业事业单位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处

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二）水污染事故发生后，未及时启动水污

染事故的应急方案，采取有关应急措施的。” 

遵义杭播源被罚款金额处于裁量区间的较轻等级，处罚金额较小。此外，遵

义杭播源已足额缴纳罚款并积极整改。 

2025 年 5 月 19 日，遵义市生态环境局播州分局出具《证明》，确认遵义杭

播源的违法情节较轻，且立即改正了前述违法行为，遵义杭播源的前述违法行为

不构成重大违法行为，前述处罚不属于重大行政处罚。 

综上，遵义杭播源上述违法行为罚款金额较小，违法情节较轻，未导致严重

环境污染、重大人员伤亡或者社会影响恶劣，且当地主管部门已出具相关证明，

上述违法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行为。 

（四）核查程序与核查结论 

1、核查程序 

（1）通过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所属环保等主管机关的公开网站进行网络检索

行政处罚的情况； 

（2）查阅了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环保主管机关出具的合规证明和行政处罚决

定书； 

（3）查阅了《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刑法修正案（十一）》《行政主

管部门移送适用行政拘留环境违法案件暂行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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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排

污许可管理条例》《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河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

相关法律法规及管理条例； 

（4）向发行人有关人员核实了解行政处罚的具体情况、确认相关整改措施

均已落实到位。 

2、核查结论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发行人最近 36 个月存在受到环保领域行政处罚的情况，不构成《生态环境

行政处罚办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情形，亦不构成刑法修正案（十一）中第三百三

十八条规定情形，不存在导致严重环境污染，严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 

七、发行人对外出租房产（含工业用房、商业用房）面积、租金收入及其

占比，对外出租房产的原因、合理性，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参股公司是否涉及

房地产相关业务，是否具有相关资质。 

（一）发行人对外出租房产（含工业用房、商业用房）面积、租金收入及

其占比，对外出租房产的原因、合理性。 

报告期末，公司对外出租房产情况列示如下： 

出租方 承租方 不动产坐落地 
房产租赁面积

（㎡） 

浙江疏浚 
浙江省稠州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湖州分行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凤凰路

566 号 
5,576.00 

浙江疏浚 
出租给多个公司、自然人

作为办公场所、店铺 

浙江省湖州市凤凰路 586 号 4

楼 
1,315.43 

水美环保 
杭州恒轩电脑工程有限公

司 

浙江省杭州西湖区文三路 252

号伟星大厦 14 室 
115.18 

兴艺生态 
浙江中越商业运营管理有

限公司（2023 年起租）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中豪五福

天地商业中心 2 幢 1101、1102、

1103、1104 室 

1,789.68 

合计   8,796.29 

浙江疏浚对外出租房产涉及的土地、房屋及建筑物面积为 6,891.43 ㎡，占其

自有土地、房屋及建筑物面积 29,046.39 ㎡的比例为 23.73%，占比较高，主要原

因是浙江疏浚自建房产于建成投入使用后出现利用率较低的情况，为提高自建房

产的使用效益，将未能自用导致闲置的房屋对外出租；水美环保对外出租房产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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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的土地、房屋及建筑物面积为 115.18 ㎡，占其自有土地、房屋及建筑物面积

363.47 ㎡的比例为 31.69%，占比较高，主要原因为公司自 2019 年起逐步实施杭

州本地公司集中办公以提高管理效率，浙江水美将其闲置办公用房对外出租；兴

艺生态对外出租房产涉及的土地、房屋及建筑物面积为 1,789.68 ㎡，占其自有土

地、房屋及建筑物面积 1,789.68 ㎡的比例为 100%，占比较高，主要原因为公司

要求杭州本地公司集中办公以提高管理效率，兴艺生态自 2023 年起搬迁至公司

位于临平区的总部大楼办公，将其闲置办公用房对外出租。 

报告期内相关公司各期房产租赁收入占其营业收入比重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出租方 收入性质 2025 年 1-9 月 2024 年 2023 年 2022 年 

浙江疏浚 

租赁收入 309.07 401.45 401.55 396.83 

营业收入 21,933.96 32,949.31 21,228.44 26,565.51 

租赁收入占比 1.41% 1.22% 1.89% 1.49% 

水美环保 

租赁收入 6.01 7.01 7.27 7.21 

营业收入 699.33 2,979.56 -6,497.92 2,148.75 

租赁收入占比 0.86% 0.24% -0.11% 0.34% 

兴艺生态 

租赁收入 94.65 126.06 92.31 - 

营业收入 2,001.84 12,044.26 5,109.94 34,510.72 

租赁收入占比 4.73% 1.05% 1.81% 0.00% 

报告期内相关公司各期房产租赁收入占其营业收入的比例均较低，租赁收入

不是相关公司的重要收入组成部分。 

综上，公司相关子公司对外出租房产的主要目的为提高闲置资产使用效率，

具有合理性。 

（二）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参股公司是否涉及房地产相关业务，是否具有

相关资质。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参股公司不存在从事房地产相关业务的情形，亦无需办

理相关资质。 

（三）核查程序与核查结论 

1、核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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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保荐机构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阅报告期内发行人的房屋租赁收入明细，获取房屋出租合同，检查

租赁物产权证书； 

（2）向发行人管理层了解房屋或土地对外出租的原因，分析合理性； 

（3）通过公开网站查询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参股公司的工商信息与营业范

围，获取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业务资质清单； 

（4）获取发行人关于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参股公司不涉及房地产

相关业务且无需办理相关业务资质的声明。 

2、核查结论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发行人已准确列明对外出租房产（含工业用房、商业用房）面积、租金收入

及其占比等相关信息，对外出租系为充分利用暂时闲置的房产，具备合理性。报

告期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参股公司不涉及房地产相关业务，亦无需办理相关

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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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兴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兴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相关事项的专项核查报告》之签章页） 

 

 

 

 

 

 

 

 

兴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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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甬兴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兴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相关事项的专项核查报告》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李质琦                   张寅         

 

 

 

 

 

甬兴证券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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